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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现在
马上打电话向朋友和家里人借钱，
请千万不要拘留我！”被执行人张
某握着执行法官的手十分激动地
说道。

2024年 7月，某日清晨，长春
经开法院执行局办案人接到申请
执行人王某打来的电话：“法官，我
在某小区发现了张某的踪迹，你们
现在赶紧过来吧，再过一会儿我怕
他跑了。”接到王某的电话后，办案
人告知王某千万不要和被执行人
张某发生冲突，耐心等待法院工作

人员到达现场。随后，办案人第一
时间对案件进行部署，并在半小时
内到达约定地点将被执行人张某
拘传回法院。

回到法院后，办案人再次耐心
地进行释法明理，告知张某拒不履
行的法律后果，但张某仍抗拒执
行，还表示他不还钱法院也拿他没
办法。面对此种情况，经王某申
请，办案人当即决定对张某实施司
法拘留措施。在得知自己立即要
被司法拘留15日后，被执行人张某
慌了神儿，面对强大的法律威慑，
主动表示立即给亲戚朋友打电话

借钱，请求法院暂缓拘留措施。在
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后，被执行人
张某向申请执行人王某支付了3.5
万元钱款，双方就剩余款项的履行
期限及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成功达
成执行和解。

此次司法拘留措施彰显了强制
执行的威慑力，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接下来，经开法
院将继续践行司法为民理念，努力
把更多的生效法律文书上的“纸上
权益”兑现为人民群众手中的“真
金白银”。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入推进“法官进网格”工作
走深走实，更好发挥人民法院审判
职能作用，实现法院工作与基层网
格化社会治理精准对接、有效联动，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刑事审判
庭邀请新兴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
辖区内的老党员共计13人走进宽
城法院，“零距离”了解法院工作，开
展主题普法教育活动。

活动开始，在许勇花庭长的引
导下，新兴路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
辖区内的老党员参观了法院的立案
大厅、调解室、审判庭、图书室、党建

活动室、法警队等工作场所。法官
助理冯钰为大家详细介绍了法院的
布局、职能和案件审理的基本流
程。通过对法院的实地参观，大家
了解了法院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和
诉前调解工作，直观地体会了法院
的日常工作，感受法律的庄严和神
圣。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及辖区内
老党员旁听了一起许勇花庭长主审
的故意伤害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
严肃穆，审判长有序组织双方当事
人围绕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推进庭

审程序，充分听取公诉人、被告人的
意见。庭审人员聚焦案件，让全体
旁听人员“沉浸式”感受案件审理全
流程，起到了“惩处一人、教育一片”
的良好效果。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通
过参加此次活动，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法院司法公开、便民利民等工作
开展情况，感受到了法院科技化、信
息化水平的新发展，期待以后有更
多机会与法院开展普法教育活动合
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司法拘留不手软 强制措施促执行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邀请社区工作人员及老党员走进法院

“零距离”感受司法阳光

叮铃铃……如往常一
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法官助理贾红
玲的电话不断响起，但这次
不同以往，不再是开庭、开证
明、交材料……而是要送锦
旗。当事人陈某急切地表
示，“我特意从外地赶来，刚
下火车，都快到法院门口了，
今天我一定要见到法官！”见
到法官时秋后，陈某将一面
印有“秉公执法 公道人心”的
锦旗交到她的手中。

本案系上诉人陈某与被
上诉人某饮品公司劳动争议
案。陈某入职饮品公司近
20年，双方发生争议协商未
果后，陈某愤然离职。本案
涉及销售人员的薪资组成及

标准、公司拖欠工资行为如
何认定等多个社会热点问
题。

“一个案件胜过一沓文
件”，针对劳资纠纷案件，规
范用人单位的合规合法用工
行为是减少纠纷的关键。陈
某工作多年，薪资组成复杂、
考核标准不一，薪资、奖金、
绩效等计算标准及认定依据
也具有多样性。错综复杂的
证据，各执一词的抗辩，公司
强势拒绝调解的态度都增加
了本案的处理难度。时秋反
复查看卷宗材料，抽丝剥茧，
厘清争议焦点，最终认定公
司的不当降薪和欠薪行为，
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实质化解劳动争议
公正高效调处纠纷

“路好走了，街面变美了，效果
在一点点出来，期待早日看到改造
完工。”说起正在进行中的长春南湖
新村中街改造提升施工，家住南湖
新村的杨阿姨连连点赞。

长春南湖新村中街位于老城区
核心地段，近年来，随着长时间的使
用和交通量的增长，部分路面出现
裂缝、沉陷等道路病害，人行道局部
出现破损，护栏老旧等现象日益凸

显，使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大大降
低，对居民日常出行及道路的整体
路容也带来一定影响。

长春市启动的道路大中修项目
被视为综合整治和精细化管理的一
次“美颜”实践。目前正在进行的人
行步道改造提升施工，对破损路面进
行了翻挖新建、更新了排水设施；完
成了树穴整修、绿植补栽、修整了外
露树根并翻铺了被树根拱起的人行
道。一眼望去，原本坑洼不平的路面
变得平整整洁，整条道路焕然一新。

在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的同时，
街路两旁的亮化美化让市民耳目一
新。路旁的杨树上出现了声光电构
成的各种昆虫造型和绘画灯笼，绿
化带内增加了老虎、鹿的雕塑，沿路
布设了崭新的休息座椅……在改造
提升中保持了老城区特色风貌，尊
重居民生活方式，留住了人间烟火
气，彰显了城市面貌的新蝶变。

“有段时间没有逛南湖新村中街
了，没想到现在弄得这么好，都快认
不出来这里了。”路过的行人韩女士
惊叹道。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整体
改造工作预计20日前全部完工，改造
后将让市民更直观生动地感受“建筑
是可阅读的，街区是可漫步的，路旁
是可休憩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

“人与自然是可以和谐共生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

今年，长春市在为20条道路进行大
中修的同时，还全力实施打通“断头
路、卡脖路”工程，计划打通50条，目
前已有包括丙一路在内的27条“断
头路、卡脖路”实现通车。除此之
外，截至目前，长春市已修复40条城
市主干路、22条城市次干路、36条城
市支路；已铺设沥青路面近11.79万
平方米，改造提升人行步道逾6.87万
平方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背街巷”变“风景线”

长春南湖新村中街正在“美颜”

老虎雕塑 本组图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摄

绘画灯笼

“十一”黄金周期间，松
原市旅游市场迎来了新的热
潮。作为松原市的重要交通
枢纽，松原查干湖机场在这
个黄金周期间展现出了前所
未有的繁忙景象。10月1日
至6日，松原查干湖机场共接
待旅客3148人次，同比增长
30.51%，飞行24架次。

据悉，为了满足广大旅
客的出行需求，特别是让更
多外地游客能够体验到查干
湖的金秋美景，机场方面积
极协调、精心准备，主动对接
航空公司，成功实现了航班
的加班运行。

据松原查干湖机场工作
人员吕金子介绍，为了迎接国
庆旅游高峰，机场方面提前制
定了周密的保障计划，并与春
秋航空等航空公司紧密合作，
特别在9月30日和10月8日这
两天，增加了松原至上海的往
返航班。这一举措不仅有效
缓解了旅客出行的压力，更为
那些渴望在国庆期间前往松
原欣赏查干湖美景的游客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

“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

明显感受到了旅游市场的火
热，为了应对这一形势，我们
机场全体员工从航班安排到
地面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力
求做到尽善尽美，确保每一
位旅客都能享受到安全、便
捷、舒适的出行体验。”工作
人员梁野说。

旅客们对于机场的贴心
服务也是赞不绝口。刚从上
海飞来松原的游客崔健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我之前就想
来查干湖看看，但一直担心
假期人多票难买。没想到机
场竟然增加了航班，让我能
够顺利出行。而且从机场到
市区的巴士专线也开通得非
常及时，真是太方便了！”

除了松原至上海的航班
加班运行外，国庆期间松原
查干湖机场还运行了其他5
条航线，通达北京、成都、石
家庄、西安、合肥和广州等多
个城市。这一丰富的航线网
络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更多的
出行选择，也进一步推动了
松原市旅游市场的繁荣。

吉林日报记者 张红玉
王欣欣

松原市：查干湖机场加开航班

买完房子却因出卖方的
原因不能办理登记过户手
续，该怎么办？近日，长春市
二道区人民法院莲花山人民
法庭副庭长刘畅审理一起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判决
二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原告办
理房屋产权登记过户手续。

原告钟某、东某和关某
于2013年至2016年期间陆
续与赵某签订《房屋买卖协
议》，约定购买由某公司开发
的回迁房屋。合同签订后，
赵某即交付案涉房屋由三名
原告占有使用，但因开发商
原因，案涉房屋一直未能办
理登记过户手续，后赵某因
刑事犯罪被羁押。2024年，
三名原告了解到案涉房屋具
备登记过户条件后到法院起
诉，要求被告配合办理登记
过户手续。

承办法官受理案件后，
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加
合同签订时赵某的妻子尹某
为被告，以及案涉房屋开发
商某公司为第三人。但尹某

拒绝接收法院送达材料，于
是法官带领助理三次登门，
向其释法明理，讲解法律程
序，逐渐消除其抵触心理，尹
某最终配合法院调查、审理
工作，如实陈述本案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三原告
已经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且
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多
年，其要求二被告及第三人协
助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请求
合理，应当予以支持。于是作
出上述判决，二被告及第三人
均未提起上诉。原告对法院
的公正高效审理表示感谢，向
法官送来锦旗。

法官说法：房屋买卖合
同签订后，出卖方应当按照
约定协助买受人办理所有权
的变更手续。如因出卖方原
因导致不能办理的，在房屋
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
下，买受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办理
产权过户手续，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买完房子却不能过户？
法院判决：应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